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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上訴委員會

行政上訴第 7/2020 號

有關

張紹光

與

上訴人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答辯人

之間

在行政上訴委員會席前的上訴個案

- 陳政龍資深大律師（副主席）

- 麥燕薇女士（委員）

- 謝永豪先生（委員）

聆訊日期： 2020 年 11 月 30 日及 2022 年 10 月 27 日

書面裁決理由頒布日期： 2023 年 l 月 16 日

裁決理由書

[x] :聆訊卷宗中的頁數

A. 在上訴人已故的情況下繼續審理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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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 2020 年 10 月 16 日，上訴人張紹光先生的前律師代表來函告

知本委員會，上訴人於 2020 年 10 月 12 日去世。

2. 於 2020 年 11 月 26 日，張維光先生（已故上訴人的弟弟）

（「張先生」）致函本委員會，指他正辦理成為上訴人的繼承人的事

宜，希望本委員會繼續審理上訴，或延期聆訊以待張先生取得繼承人

的身份 。

3. 因此，於 2020 年 ll 月 30 日的聆訊中 ， 本委員會指示本上訴的

聆訊延期，直至另行通知。本委員會其後再度兩次押後聆訊，讓張先

生可完成繼承程序＼

4. 接近兩年後，張先生仍未能完成繼承程序。於 2022 年 6 月 2

日，張先生再致函本委員會，表示因為中港兩地的通關限制，他不能

來港辦理繼承相關手續及出席聆訊 ， 所以希望本委員會可在上訴人缺

席聆訊的情況下，根據上訴人生前直接或經律師已提交的陳述，繼續

審理案件及作出裁決2 。 於 2022 年 6 月 27 日，答辯人來函表示對此建

議沒有意見三

5. 張先生在完成繼承程序前，在本上訴的事宜上沒有法律地位

(no standing) ，不能代表上訴人／上訴人遺產。

l [84})-[842), [847]-[848] 
2 [849)-[850] 
3 [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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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然而，即使香港法例第 4A 章《高等法院規則》及第 23 章《法

律修訂及改革（綜合）條例》的規定未必適用於本委員會聆訊的程

序，本委員會參考該等法例的相關條文後，認為上訴人針對答辯人提

出而現正存續的訴訟因由，應為了其遺產的利益而留存。相關條文如

下：

6.1. 《高等法院規則》第 15 號命令：

「7．因去世等原因而更換各方

(])凡一宗訢訟旳一方去世璵玻產而辉訟因由倡然序在，

該宗翦訟不癌因諫一方旳去世豌陂產而中止。」（強調

後加）

6.2. 《法律修訂及改革（綜合）條例》第 20 條：

「20．苑亡對英些廓訟因由旳影響

(])除汰條條文另有視定办，在阿人在 1951 年 10 月 26

曰俊苑亡蒔，別人if對您搓出訢訟旳所有硯正序纘旳辉

訟因由］如幻f對jJ!I人提出酥訟旳房有視正序續旳廓訟

困由，；訂f對英選產而留序，網（視屬阿惰況而定）須為

了淇還產旳利益而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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怛本譔不適房於諒謗菊誘惑旳酥訟因由，藹……。」

（強調後加）

7. 本上訴與另一宗上訴（即馮奉，強諒備人負涕［私隱専真'AAB No. 

8/2020) 不論在背景事實、投訴事項、答辯人的決定、法律議題等各

方面均非常相似。兩宗上訴的上訴人各自提出的四個上訴理由亦如出

一轍。本委員會已於 2021 年 12 月 2 日頒布2原奉強的裁決理由書，並

裁定該上訴就第一項投訴的上訴成立，就第二項投訴的上訴則不成

立。

8. 答辯人於 2022 年 8 月 15 日發給本委員會的信函中表示，鑒於

上述情況，答辯人決定不再就有關本上訴第－項投訴的上訴作出抗

辯4 。就第二項投訴的上訴，答辯人採納5本上訴 2020 年 6 月 1 1 日的

答辯書內的答辯理由三

9. 鑒於聆訊耽誤、本委員會在相似案件已作出的裁決、以及張先

生的意願（即使他在本上訴沒有法律地位），本委員會遂決定依據香

港法例第 442 章《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第 20(1)(b)條，在上訢人缺

席聆訊的情況下繼續審理案件7 。該條訂明：

4 [885] 
5 [885] 
6 [250]-[268] 
7 [882]-[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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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訢人如下授主席所擇定旳曰朔及峙間出席聆訊，網

上酥人沒有蹬自蕨詞豌由大津葳 5 津瞑萸襄危人芪表隈祠，

委貞曾——

囯如傕約上酥人楚因生病翦瓦（苞會理因由而不出

席，可将聆訊堺俊一扆該詹認為邏當旳朔間；

(b) 可眷手進存聆訊；璵

(c) 可蘸侖令駁同上言斤 。」 （強調後加）

10. 在 2022 年 10 月 27 日的聆訊中，答辯人確認，就本委員會運用

上述第 20(1)(b)條繼續聆訊的做法，答辯人沒有意見。於是聆訊在上

訴人缺席下進行。

B 貲

11. 上訴人在關鍵時刻身兼以下職位：

11.1. 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空總」）的認可高級

教練鬥

8 [227),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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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空總轄下教練委員會的委員鬥及

11.3. 罡心館本部教練 10 0 

12. 上訴人是空總的教練委員這項資料，可在空總的網站內査閱 II o 

13. 空總是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奧委會」）的

正式屬會會員之一 1 2 。

14. 在 2016 年至 2017 年期間，奧委會收到 50 多宗對空總的投訴。

其中，有投訴指上訴人涉及利益衝突，導致運動員未能獲得在公平丶

公正的情況下參加國際體育賽事的權利 1 3 。

15. 奧委會因此要求空總調查及跟進。其後奧委會審視空總就該些

投訴提交的回覆及調查報告，並要求空總提供詳盡的回覆及解釋。

16. 根據奧委會的會章，奧委會董事會無權自行決定對空總的處

分。所有對會員的紀律處分均須由會員在會員大會投票議決。因此，

在 2018 年 3 月 2 日，奧委會向 13 位委員、 3 位個人會員及 79 個體育

組織屬會會員發出會員大會通告（「第一份會員大會通告」），表示

9 [235], [329] 
JO [297] 
I I [233] 
12 [227] , [250] 
13 [235], [297]-[298],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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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空總違反《奧林匹克憲章》的規則和條例、國際奧委會《道德守

則》和奧委會《章程細則》，奧委會將在 2018 年 3 月 26 日召開會員

大會（「第一次會員大會」），讓會員考慮是否處分空總，並暫停空

總在奧委會的會員資格。

17. 在第一份會員大會通告中，奧委會向會員在一份題為「對中國

香港空手道總會有限公司作出紀律處分的背景資料撮要」的文件

（「第一次資料文件」）內解釋董事會認為空總違規的基礎 1 4 。 當中

披露了上訴人的全名、職銜及投訴詳情，以供會員參考 1 5 。

18. 於 2018 年 3 月 26 日，在第一次會員大會中，奧委會會員未有

決議暫停空總的會員資格，但通過對空總的其他紀律處分 。 於 2018

年 3 月 28 日，奧委會去信空總，要求他們向奧委會董事會提交一份

改善方案。

19 . 在 2018 年 5 月 17 日，奧委會向其會員發出第二份會員大會通

告（「第二份會員大會通告」），表示將在 2018 年 6 月 8 日召開第

二次會員大會（「第二次會員大會」），讓會員重新考慮無限期暫停

空總的會員資格，並在該會員大會通告附上有關空總的投訴摘要文件

（「第二次資料文件」） 1 6 。該文件提及上訴人的姓氏及投訴詳情二

14 [297)-[299] 
15 [297]-[298] 
16 [313]-[316] 
17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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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值得留意的是，第一次和第二次的資料文件（「該些文件」）

均對某些人士匿名處理，例如： 「~、 「授葯：人乙」、「授

酥人丙」、「授酥人丁」、「襄中一蹶洵篔」、「英中一名參箕運動

具」 ，但就上訴人及另一位與空總有關的人士作出了特別的處理，披

露了他們的全名及其職銜。

21. 於 2018 年 5 月 24 日，上訴人向答辯人投訴，指奧委會無需要

在第一次資料文件中披露他的全名及在第二次資料文件中披露他的姓

氏18 0 

22. 於 2018 年 6 月 1 日，奧委會向其會員發出有關第二次資料文件

的補充文件 19 0 

23. 於 2018 年 6 月 8 日，在第二次會員大會上，奧委會的會員決議

暫停空總的奧委會會員資格。

24. 在整個過程中，傳媒多次報導有關空總的投訴 。 其中於 2018 年

3 月 22 日， 《 頭條日報 》 報導了有關空總的投訴，並表示取得內部文

件顯示奧委會將會召開大會，考慮無限期暫停空總在奧委會的會員資

格20 。該報導指名道姓提及上訴人被投訴的相關事宜。

18 [292]-[293] 
19 [ 439]-[ 440] 
20 [30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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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於 2018 年 6 月 25 日，上訴人再向答辯人表示，懷疑奧委會董

事會將第一次和第二次會員大會的會議文件披露予傳媒及／或「空手

道苦主大聯盟」。在其信件內，上訴人指： 「本人有.ffl由摺儕 Ii'港協

暨薁委善』董專局筴『空手薳苦主大聯罌』有緊密約聯繫，而復者是

倉向僂媒經露有關旳簧霫旳／。

C. 上訴人的投訴及答辯人的調查結果

26. 上訴人向答辯人在 2018 年 5 月 24 日／6 月 25 日對奧委會提出

了兩項投訴22 : 

26.1. 首先，上訴人認為奧委會在第一次資料文件中披露了他

的全名及在第二次資料文件中披露了他的姓氏，違反了

香港法例第 486 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私隱

條例」）附表 l 保障資料第 3 原則的規定（「第 3 原

則」）。上訴人在投訴書內的立場是： 「港協／~「委曾

董專局只需要符本人在空手薳總善旳職術疲露已經足

夠，無需援露孕人姓名」 23 。上訴人續稱，雖然第二次資

料文件只提及他的姓氏，但會員只要將該些文件聯繫起

來，便可辨識文中所述的涉事人是上訴人本人24 (「第一

項投訴」）。

21 [331] 
22 [229]-[230], [251 ], [292]-[293], [328]-[331] 
23 [292] 
24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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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第二，上訴人指奧委會將該些文件披露予傳媒及／或

「空手道苦主大聯盟」，違反了第 3 原則（「第二項投

訴」） 。

27. 答辯人根據私隱條例第 38(a)條就上訴人的兩項投訴作出調査，

並於 2020 年 2 月 26 日以書面形式通知上訴人調查結果（「該調査結

果」） 25 。答辯人認為奧委會未有違反私隱條例。

28. 就第一項投訴，答辯人認為奧委會向會員披露上訴人的姓名的

目的與收集資料的原有目的直接有關，因此並沒有違反第 3 原則。其

中，答辯人認為奧委會有．窩要衫勺与必要在該些文件中披露上訴人的職

銜與姓名。該調查結果第 26(iii)與(v)段節錄如下：

25 [227]-[23 7] 

「伊i) 港協暨奧委倉為腰荇英職紇，當初吸集弳先生旳傌人

簧祠約月約，廚顯勉晏為處理耍襄屬曾曾貞（郎空總）有關

旳授酥 。 由屄諺倉董專善認為有嚮要召開倉昌大首，當中動

議包括暫侈空總倉籬旳議決，故（您冇才瘠有關空總旳役訢責

霫，包括弳先生旳姓名｀職衛及所坡役酥簧喜，約入陔些文

（牛，以便曾蕡在首貞大獪上績決屁專，屁辜耍該儈當初收集

f昃先生旳個人簧喜旳月旳（節為隱理耍有關空總授酥旳裏

10 



宜）直授有關，覈不是－個商自旳，故沒有逵皮《私隱條

倒》尿障責喜第3 原刻有關個人簧蘑梗历約視定 。

囯是突旳決議源屄港協暨薁委倉吸到釺對空總旳多宗授

訢，而擷謀獪所遞，張先生是空總所步授酥中旳關經人物之

一。為了呵纏倉貞全面理屏曾貞大善譔決專頊旳咩惰，症而

岸出充分計論及浩確旳鐒斯，本人認為港協暨奬委愈需授程

序向曾貞援露房有耍議決相關簧籽，苞括夢及弳先生旳姓

名、職衚及所莎授酥簧祠，在本筴旳惰況下如J/t援露賞屬舌

理及有必要…...」（強調後加）

29. 另外，答辯人亦認為私隱條例第 58(l)(d)及第 58(2)條適用於本

案情況，因此奧委會根本無需遵從第 3 原則。答辯人在該調査結果第

26(vi)與(vii)段有以下解釋：

「 (vi) 郎梗洁钓協墓戸虞委曾當初攽寨張先生旳個人簧喜旳自

旳，與諺倉英後處理及調查對空總旳授酥不屬直搓有關，限

獴本案旳惰況，張先生／有為空總旳認可高級救練及教鏮委貞

含旳六名委貞之一，在多賡授訢中波懷疑莎及利益衛突，導

致邏動具未紇獲摶公平｀公正旳惰況下參朗國際體育賚纂旳

權利，以及反暎空總旳行政管理失當，這些拮洞可紇夢及塗

11 



反《薁林庭克薏章》視剧和條倒及國際薁委酋《澶懷守

剧》，方有違港協暨薁委倉旳俛渝和薁林匹克精褌。敖勗，

本人認為，弳先生在授訢中授指厝旳存為，在菰案旳惰況

下，屬《私隱條例》第 58(l)(d)絛下旳嚴重不當約行為。

(vii) 在苹案中，忝人認為，如港協暨奧委善董專愈在盧理及

調歪授酥人對空總旳所有授酥復，有台理理由認為空總禕反

《薁林庭克靂蕈）痼刻和條例｀國際虞委愈《适德守fl!/），

不向詹貢全面援露陔些授酥旳詳惰（當中苞括個別极授訢人

士旳個人簧霫），縂詹令獪貞未飽充方及準確把理屏各授訢

旳咩債和背景，以致影響倉晨支蓀陔決讀與否旳決定。在這

惰況下，弳先生旳伺人簧屑呵獲《私隱條倒》筹 58(2)條靨

免，而不受尿障責喜第 3 原剧所管限。換旬諾說，港協暨奧

委倉如屁向襄儈頁搜露該些文／牛，立不愈逵友尿障簧祠筹 3

原剧旳痼定 。」 26 （註腳省略）

30. 就第二項投訴，答辯人認為沒有足夠基礎證明奧委會向傳媒及

／或「空手道苦主大聯盟」披露該些文件27 。在該調查結果第 27 及 28

段答辯人指出：

26 [235]-[236] 
27 [236] 

「27. 本人注意到……有關僂媒営搓及傕冇啟掙內那文／牛，

亦注意到張先生表示卷協暨麋委愈在 2018 年 5 月 17 B向曾

12 



貞麥出孖開倉局大倉〔第二实倉晨大倉〕逋知俊，謀紹織〔

空手薳吾主犬聯罡〕翌曰已隨郎向謨詹〔薁委善］搓交釕對

空總旳囧應。下遞，本人認為，上遞惰況僅方顯示陔些文（*

可．鹿営波搜露予傳煤及／式謀紹織〔空手薳苦王大聯罡〕，

怛覃憑上鍾惰況不足以證呀該些文（牛是由卷協暨奧委倉所授

露旳，且港協鱀奧委倉已向公署否認営向愈局以办旳筹三者

极露諺些文存。

28. 恨鏮行政上訢委貞曾旳鐒倒，搓出投訢必須有俵鏮，在

苹察中，單憑張先生旳猜洞和描論蕈不紇碲定港協暨奧委儈

営岸出您所遞旳行為，以致呵紇涉及連反《私隱條例）旳有

關硯定。綜上所運，志人認為硯昭浣有茌伺實質證擷支撐弳

先生旳指福，故役酥旉嗩二不戌立。」（註腳省略）

31. 在該調查結果第 29 段，答辯人向上訴人指出，雖然奧委會沒有

違反私隱條例，但答辯人已經發信建議奧委會作為資料使用者，可考

慮日後在分發類似本案的該些文件時加入保密條款，要求會員將文件

內容保密，並提醒會員使用這些文件時只可以按「有需要知道」的原

則而作出披露。

D. 本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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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上訴人不滿該調査結果，並於 2020 年 3 月 10 日向本委員會提

出上訢28 。上訴人在上訴通知書提出了 4 個上訴理由：

32.1. 上訴人認為答辯人對第 3 原則的「直接有關」的要求作

出錯誤的理解，並將「直接有關」等同「有關」。上訴

人認為他的個人資料並不是全部都是關鍵的，他認為省

略可以直接或間接識別他身份的姓名並不會影響奧委會

的調查、討論和裁決。

32.2．上訢人認為答辯人錯誤引用私隱條例第 58 條作為豁免第

3 原則的應用。上訴人認為即使不披露他的姓名亦不會損

害奧委會防止、排除或糾正空總被投訴行政不當的行

為。

32.3 ．上訴人不滿答辯人用了 21 個月時間來調查他的投訢，但

期間將調査舉證的責任完全放在上訴人身上，並沒有盡

全力行使私隱條例下賦予的權力作出詳盡公平的調查。

32.4. 上訴人認為答辯人在作出結論時考慮了一些無關的因素

及錯誤的概念，例如引述奧委會認為有必要向所有委員

披露上訴人的名字的原因。

28 [22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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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如上文第 7-8 段所述，鑒於本委員會在馮思華~；的裁決，答辯人

決定不再就有關本上訴第一項投訴的上訴作出抗辯。答辯人於聆訊中

確認該立場，表示就有關各項議題（如奧委會在該些文件中不需要披

露上訴人名字、私隱條例第 58 條豁免不適用的議題）沒有補充。就

第二項投訴的上訴，答辯人採納本上訴答辯書內的答辯理由，並於聆

訊中援引馮華強第 48 至 50 段。

E．上訴理由（一） ：第 3 原則的詮釋

34. 雖然答辯人不再就有關第一項投訴的上訴作出抗辯，但是本委

員會仍需就此作出裁決 。

35. 第 3 原則訂明：

「(1) 如舞有關旳賚喜當專人旳訂叨同意，個人簧喜不經甩屄

新：月尼I 。

(4) 在本條中——

漸月旳(new purpose)財梗甩個人簧喜而言，指下3i!/月旳

以办旳茌向月旳－－

15 



(a) 在攽集諺責蘑蒔癡j/免該簧霫甩屄旳月旳；筑

(b) 苴搜耍(a)段湜蓮旳月旳有關旳月旳。 」（ 強調後

加）

36. 簡而言之，只要奧委會使用上訴人有關的個人資料時的目的與

收集資料的原有目的相同或直接有關，即使沒有上訴人的同意，奧委

會也沒有違反第 3 原則 。

37. 上訴人對於「直接有關」一詞的陳詞建基於資料使用者是否必

裂把相關的個人資料披露 。 上訴人認為，縱使奧委會會員有需要知道

他的職銜，以審視是否同意對空總作出纪律處分 ，但各會員根本沒有

需要知道他的姓名29 。

38. 如馮華強第 26 段所述，法律典據與行政上訴委員會的案例均指

出，在考慮「直接有關」這個課題時，本委員會需要考慮每一項相關

的個人資料，及將其披露的必要性，以免 資 料使用者過度

(excessi v.e) 披露個人資料 。 在 Personal Data (Privacy) Law in Hong 

Kong - A Practical Guide on Compliance (「循規指引」 ） §§7.43 -

7.44 有以下的分析：

29 見上文第 26.1 段。上訴人的立場是奧委會董事會 「 只需要將本人在空手道總會的職銜披露已經足夠 ， 無

需披露本人姓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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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3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re may be legitimate 

purposes(s) for transferring personal data to a third party, 

care should be taken to ensure that the amount and the kind 

of personal data used are necessary for attaining such a 

purpose. For instance, the transfer of a copy of the identity 

card of a debtor by a creditor to debt collection agents may 

not be necessary for the purpose of debt recovery and as such 

may contravene DPP3(1) . The provision of the address and 

contact data 司 a debtor would generally suffice for the 

purposes of locating and contacting the debtor. 

7.44 Any excessive disclosure of personal data not necessary 

for the purpose of use will risk contravening DP P 3, in 

particular where such personal data is made public and the 

damage that is likely to occur to a data subject upon wrongful 

disclosure may be significant, having regard to the nature and 

the type of personal data involved. Sometimes the extent of 

disclosure may exceed the rea_sonable privacy expectation of 

the data subject, and thus might become the subject of a 

potential dispute. "（強調後加）

39. 在 Lam Shuk Yee v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for Personal 

DataAAB No. 13/2011 一案中，行政上訴委員會對「直接有關」一詞

作出了分析 。 在 Lam Shuk Yee 一案中，一個屋苑業主立案法團的業

主大會中，有業主査詢為何警車經常在屋苑裡出現 。 法團主席回應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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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小姐經常報警，並披露了林小姐的居住單位。上訴委員會裁定法團

有違第 3 原則 － 法團主席實在無需披露林小姐的個人資料 。

40. 在 Lam Shuk Yee 第 17 段，委員會首先考慮了私隱專員的陳

詞：

"17. …… However, he （私隱専藁化表） submits that it may be 

画erred that the collection of the data in the incident reports 

must have been for a purpose related to the management of the 

Villa. Although the matter concerning the entry of police 

vehicles into the Villa was not on the agenda of the Owner's 

Meeting, counsel submits that the Chairman was under a duty 

to answer questions from residents concerning the management 

of the Villa, and that, since the Owner's Meeting must have 

been held to discuss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management of the 

Villa, his answering of such. questions and the disclosure of 

the data must have been for the purpose for which the data was 

to be used at the time of its collection (or a purpose directly 

related thereto)." 

41. 簡而言之，私隱專員指出，立案法團由頭到尾都是考慮屋苑行

政相I＃旳事宜，因此披露林小姐個人資料並沒有違反第 3 原則 。 但

是，上訴委員會不同意私隱專員的講法：

18 



"18. Assuming that the purpose 叮 collection 司 the data was 

as Mr. Lau invites us to infer it was, at first blush, it seemed 

to us that this was quite powerful argument which we were 

bound to accept. Upon further and more careful reflection, 

however, we have decided otherwise. In our view, Mr. Chan's 

act went beyond what was reasonably required for the 

effective/efficient management of the Villa. · In fulfilling his 

duty as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to answer a query from one 

司the residents concerning the entry of police vehicles into the 

Villa, he could have simply stated that a resident of the Villa 

had made a complaint to the police about a nuisance caused_by 

another resident, without disclosing any of Madam Lam's 

personal data. We can test the matter by asking this question: 

If Mr. Chan had not disclosed any of Madam Lam's personal 

data would it have affected.the management of the Villa in 

any way? We think not." （強調後加）

42. 雖然 Lam Shuk Yee 的事實情況與本案不同，但是關於披露個

人資料是否必須這個原則是適用於本案的。 Lam Shuk Yee 所應用的

原則與循規指引§§7.43- 7.44 的分析是不謀而合，如出一轍的。

43. 根據 Lam Shuk Yee 第 18 段的測試，本委員會同意奧委會在該

些文件披露上訴人的職銜及位置已經足夠讓會員衡量利益衝突的議

題 。 舉例說，在第一次資料文件中 30, 奧委會指出：

JO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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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總在2017年全國青少年空手澶鎦標騫還拔蹇晤，未有及

＇寺發覺弳絪光先生（另為罡心窟広鄗教練）岸為靜審間芻，

沒有為冥屬含罡心奮學貞參寞比騫而遊席，呀顯友晚空總庁

政失當，沒有妥羞安搓訐審利益申報等措施。在搜獲授辉

俊，發視張綹光先生旳詝審團芽汾有不恰當咭，空總只草率

勉敬消張綹光先生所詝旳分數，以綜下 4 侃詝分總和在厐

續，叨顒寞鹿有約 5 人遴還圄訐方俊，符晨高及屐底分數鱒

減俊旳總祀旳方法有所不同。」

44. 在以上段落中，如果奧委會把「張紹光先生」改為「 X 先生」

或「 Y 先生」，或將「罡心館本部教練」改為「某空手道拳會教

練」，是不會影響奧委會會員考慮對空總的指控是否成立的。因為奧

委會會員大會的重點在於空：總是否行政失當，尤其是空總有否恰當地

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相關的事宜。奧委會對上訴人並沒有任何管轄權。

因此奧委會並不是在考慮懲處上訴人的個人行為。相關人員的名字並

不重要。

45 . 本委員會強調，本案的情況十分特殊。縱使上訴人個人被指涉

及利益衝突，但是，在奧委會的會員大會中，會員只是處理針對空芻＇

的紀律處分 。 上訴人本身不是被處分的對象。因此他的個人身分對於

奧委會會員的投票決定並非必要，必要的是上訴人的職位及其擔任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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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的角色。再者，就投訴人的名字，奧委會在該些文件內也有匿名處

理31 。本委員會實在看不到為何上訴人的名字有分開處理的必要。

46. 因此，奧委會董事會在該些文件中披露上訴人的姓名是沒有必

要的。本委員會裁定奧委會在該些文件中披露上訴人的姓名有違第 3

原則。

F . 上訴理由（二） ：私隱條例第 58 條

47. 既然本委員會裁定奧委會違反第 3 原則，就必須考慮奧委會是

否因私隱條例第 58(1)(d)條以及第 58(2)條獲豁免而無需遵守第 3 原

則。

48. 私隱條例第 58 條訂明：

「(1) 為－

(d) 圧阿人月f非f1伊下合法或巖重不當旳行為、痴不誠實旳

行為蜀縣學行為旳葯止』if除英鷂正（包括懲處），

(2) 瓦－

]]見上文第 2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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囯個人簧喜是為第訂）戲所搓鑂旳月旳而英甩（不論諺貸

粹是否為該等自旳而特有）；及

(b) 第 3 尿障簧膚原剧約條文翦諺等梗房而鐘甩便相當可

島曾損害該戲所搓蓮旳茌伺專宜， fl!J該簧蘑獲靨免而

不受筹 3 尿籬簧蘑旳條文所曾隈，而在為侄氘人禕友

在阿該等絛文而釺對您造孖旳法樺程序中，如謀人證

明勊當蒔有合理理由相值不如勗梗甩諜責蘑匣相當可

彪愈損害茌何該等專宜，郎為免責辯護。 」

49. 上訴人指出答辯人錯誤地引用私隱條例第 58(1)(d)條作為豁免

第 3 原則的應用，原因如下：

49.1. 由於奧委會調查的對象是空總而非上訴人本人，奧委會

對上訴人沒有制裁權32 ; 

49.2. 即使奧委會董事會不向會員披露上訴人的個人資料，亦

不會損害第 58(1)(d)條所提述的事宜（即防止、排除或

糾正（包括懲處）嚴重不當的行為），故奧委一會不符合

第 58(2)(b)條的要求33 0 

32 [224}, [696} 
33 [696]-[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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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首先，本委員會並不同意上訴人第一個理據。第 58(1)(d)條明

文規定涵蓋「在向~人所作的不合法或嚴重不當的行為」，而不是限於

處理資料當事人的不當行為。上訴人說法與第 58(1)(d)條的文本並不

相符。

51. 但是，本委員會同意第 58(2)(b)條並不適用於本案。如上文所

言，奧委會在該些文件中並不需要披露上訴人的~縱使第 3 原則

適用於本案，也不可能會損害第 58(l)(d)條所提述的事宜。因此本委

員會裁定奧委會在本案中並不符合私隱條例第 58(l)(d)條與第 5 8(2) 

條的豁免條件。

G. 上訴理由（三）：答辯人未有盡全力行使私隱條例下賦予的權

力作出詳盡及有效的調査

52. 上訴理由（三）指答辯人未有盡全力行使私隱條例下賦予的權

力作出詳盡及有效的調査：

52.1. 首先，上訴人指出答辯人在奧委會董事會告知答辯人他

們從未向傳媒或任何組織披露該些會議文件的內容後，

便放棄繼續跟進開展正式調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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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第二，答辯人沒有在調查過程中向奧委會董事會指出，

根據私隱條例第 50B(l)(c)條及第 50B(2)條，任何人向答

辯人調査時作出虛假的陳述或誤導答辯人，即屬犯罪。

53. 根據胡＇蛻禪翦備人簧桴私隱蓴貞 AAB No. 26/2012 第 34 段：

「……對於調查方法、程序裁政筴上旳問題，薳些那屬菸公

署內鄔旳管理問題，立不是苹委貞倉應處理旳專頊，除赤這

些問頲影響蓴貞非出正確旳決定。［……］經遞詳綑聆廳及分

所苹上訢旳所有專寶，本委貞酋不認為在調查迥程中有圧何

巖重旳失當而令蓴貞旳決定鐠謀。」（強調後加）

54. Lam Shuk Yee 第 16 段指出，若投訴人能提出表面證據證明資

料使用者違反私隱條例，私隱專員就必須進行調查。但是，在本案

中，不爭辯的事實是答辯人是有調査奧委會的。關鍵在於答辯人的調

査手法會否影響調查結果的正確性。

55. 上訴人指，答辯人只是詢問奧委會董事會有否把該資料文件洩

露給傳媒。在奧委會董事會否認後，答辯人沒有作出更多的調查。上

訢人再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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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答辯人並未有向奧委會董事會指出，根據私隱條例第

50B(l)(c)條及第 50B(2)條，任何人向答辯人調查時作出

虛假的陳述或誤導答辯人，即屬犯罪；

55.2. 再者，董事會的回覆只是針對答辯人展開調查之前的查

詢。在這情況下，即使董事會作出虛假陳述，亦無需負

上私隱條例第 50B(2)條下的刑責。

56 . 本委員會認為，馮，華強第 49 及 50 段的分析同樣適用於本案 。

上訴人的論點不能夠證明答辯人的調査手法影響了調查結果的正確

性。無論奧委會董事會是否知悉私隱條例第 5OB 條，或第 5OB 條是否

適用於奧委會董事會給答辯人的回覆，奧委會事實上向答辯人否認向

傳媒洩漏該些文件。答辯人有權決定提問的方式以及如何運用私隱條

例賦予答辯人的權利，這必然是屬於答辯人的調查方法、程序或政策

上的問題。

57. 再者，奧委會董事會把該些文件發給了所有奧委會的屬會會

員。收到該些文件的人數眾多 。 因此，本委員會亦看不到有更多客觀

因素誘使答辯人必須作出更多的調查 。 在這個情況下，本委員會裁定

第二項投訴並不成立 。

H. 上訴理由（四） ：答辯人考慮了一些無關的因素和採納了一共

錯誤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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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上訴理由（四）指出答辯人考慮了一些「無關的因素」及「錯

誤的概念」。但是該調查結果本身已經清楚顯示那些所謂「無關的因

素」及「錯誤的概念」根本沒有影響該調查結果。

I. 總結

59. 總括而言，本委員會裁定上訴人第一項投訴成立，第二項投訴

不成立。

60. 就第一項投訴而言，本委員會巳有足夠資料裁定奧委會董事會

違反第 3 原則。因此，本委員會認為答辯人無需重新對奧委會啟動調

查。

61. 本委員會因此要求答辯人在第一項投訴成立的基礎下考慮是否

需要按照私隱條例第 50 條對奧委會發出執行通知及／或採取其他適

當的後續行動34 。

（簽署）

行政上訴委員會副主席

陳政龍資深大律師

34 根據香港法例第 442 章《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第 21(l)G)條本委員會有權「對遭上訴反對的決~予以

確認、更改或推翻，亦可代之以它認為適當的決定，或作出它認為適當的命令」（強調後加）

26 



上訴人：缺席聆訊（已故）

答辯人：由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署理律師黃嘉穎女士代表（第一次聆訊）

由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律師廖雅欣女士代表（第二次聆訊）

受到遭上訴所反對的決定所約束的人：缺席聆訊（無律師代表）

27 




